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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參與審判制度概要說明書及候選國民法官調
查表應記載事項準則 

條文 說明 

第一章  總則 章名。 

第一條  本準則依國民法官法（以

下簡稱本法）第二十二條第三項

規定訂定之。 

本準則之授權規定。 

第二條  國民參與審判制度概要說

明書（以下簡稱制度說明書）及

候選國民法官調查表（以下簡稱

調查表）之應記載事項，依本準

則之規定。 

      其他事項不違背本法者，亦

得記載之。 

一、法院通知候選國民法官於選任

期日到庭時，為使候選國民法

官瞭解其原由，並回覆相關事

項，應併檢附國民參與審判制

度概要說明書、候選國民法官

調查表，其記載事項應符合本

法立法目的，而有依循本準則

規定之必要，爰訂定第一項規

定。 

二、又為求切合社會發展情形與實

務所需，其他事項不違背本法

規定者，各法院亦得依所遭遇

之特殊情勢及因地制宜，針對

候選國民法官之需求記載之，

例如說明關於嚴重特殊傳染性

肺炎（COVID-19）疫情之因應

措施與衛生安全注意事項，或

法院轄區部分地點因遭逢風災

致聯外交通中斷或受阻之情

形，法院除在調查表中詢問第

二十條第一項第四款、第二十

四條所定事項外，另得特別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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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如候選國民法官因受風災影

響，致交通阻隔，得以如何為

特別處理或洽詢法院聯繫窗口

等事項，爰訂定第二項規定。 

第三條  法院應充分運用制度說明

書，提供國民法官制度及足以釐

清候選國民法官疑惑之說明，使

候選國民法官得以理解制度內

涵，體認國民參與審判之意義，

且可安心出席選任程序，進而提

高其參與審判意願。 

為使國民與法官共同參與刑事審

判，彰顯國民主權理念，法院應充

分運用制度說明書，提供國民法官

制度解說及足以釐清候選國民法官

疑惑之說明，使候選國民法官得以

理解國民法官制度之內涵，體認隨

機抽選出一般國民參與擔任審判之

價值與重要性，且可安心出席選任

程序，進而提高其參與審判意願，

爰訂定本條規定。 

第四條  法院應運用調查表，瞭解

候選國民法官是否具備本法第十

二條第一項所定擔任國民法官、

備位國民法官之資格（以下簡稱

積極資格）與本法第十三條、第

十四條所定不得被選任為國民法

官、備位國民法官之事由（以下

簡稱消極資格），及是否依本法

第十六條第一項規定拒絕擔任國

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俾得及

早依本法第二十二條第四項規定

進行必要之調查。 

      法院應利用調查表，瞭解候

選國民法官參與審判相關需求事

項，以利及早規劃安排與國民法

一、調查表之目的在於使收受法院

到庭通知之候選國民法官先行

評估自己是否具備積極資格或

有無構成消極資格之事由，並

藉由賦予候選國民法官據實填

載義務之方式，使候選國民法

官得以正式之聲明，將其是否

具備上開情事回覆法院，俾法

院及早依本法第二十二條第四

項規定進行必要之調查，如確

認不具備擔任國民法官資格或

有正當理由拒絕被選任者，亦

得即時予以除名，省去該等候

選國民法官出席選任程序之勞

費，爰訂定第一項規定。至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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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備位國民法官及候選國民法

官之權利、保護及照料有關之可

行措施。 

      調查表應載明與候選國民法

官填覆前二項所定事項相關之必

要資訊，並得輔以填載範例以供

參考。 

法第十五條所定事項，法院認

為適當者，得依本準則第二十

六條規定列入調查表詢問事

項，附此敘明。 

二、與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及

候選國民法官之權利、保護及

照料措施有關事項之處理，如

日旅費之領取方式、是否因居

住偏遠地區而有住宿需要、是

否需無障礙設施，及是否需要

法院另行安排專人接送或住宿

等適當措施以保護其人身安全

等，均需運用相關行政人力及

資源，是必須由法院及早規劃

安排，甚至整合連結不同機關

所有之資源，始能因應，是以

除第一項所定事項以外，法院

亦應利用調查表，瞭解候選國

民法官參與審判相關需求事

項，以及早規劃安排有關之可

行措施，爰訂定第二項。 

三、法院以調查表向候選國民法官

調查第一項所定事項時，亦應

記載與候選國民法官填覆調查

表相關之必要資訊，例如告知

選任期日之報到日期、時間及

本案預定審理期日，使候選國

民法官得以評估是否能全程參

與審判及有無正當理由拒絕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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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

及有充分資訊作為填載調查表

之基礎；又為使候選國民法官

明白掌握調查表之填寫方式，

提供法院所需之正確資訊，儘

量減少其疑惑，法院自得提供

填載範例供候選國民法官參

考，爰訂定第三項。 

第五條  制度說明書、調查表及其

填載範例之記載宜力求明確，文

字敘述宜淺顯易懂，並得輔以圖

說、表格、影像、聲音或其他多

媒體資料之方式，使候選國民法

官易於理解其內容。 

      法院除寄送紙本外，並得運

用數位儲存媒體或網際網路超連

結等方式，提供制度說明書、調

查表及其填載範例之內容予候選

國民法官參考。 

      法院另得以網際網路超連結

等方式，將司法院、各級法院或

相關機關（構）網站關於國民法

官制度之資訊提供予候選國民法

官參考。 

 

一、制度說明書、調查表及其填載

範例之記載，應以使用者之角

度為中心，力求明確、淺顯易

懂，並得以圖說、表格、影

像 、 聲 音 或 其 他 多 媒 體

（Multimedia）資料之方式輔

助，使候選國民法官易於瞭解

其內容；且以此方式使候選國

民法官得自主選擇最適合自身

之媒介吸收資訊，不僅充分維

護國民法官之資訊權，亦可激

發候選國民法官對國民法官制

度之興趣，更有助於達成普及

社會大眾認知國民法官制度之

成效，爰訂定第一項。 

二、法院除寄送紙本予候選國民法

官外，如能事前將制度說明

書、調查表及其填載範例之內

容予以數位化並儲存，再靈活

運用數位儲存媒體或以諸如連

結網址、快速回應碼（Qu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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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ponse Code, QR CODE）掃

碼等分享網際網路超連結等方

式，提供予候選國民法官參

考，便利候選國民法官於需要

時隨時查閱，爰訂定第二項。 

三、於本法通過以後，司法院業已

陸續於網站上建置兼具正確性

且適合不同族群之國民法官制

度說明簡介資料，是如法院以

超連結網址（包含文字及 QR 

CODE 掃碼等方式）提供候選國

民法官參考，不僅有助其等深

入瞭解國民法官制度，更便於

分享瀏覽，或以之為基礎，蒐

集更多資訊及思辨相關法律問

題，從而達到制度宣導與法治

教育之目的；各級法院或相關

機關（構）網站如有建置有關

國民法官制度之資訊，法院亦

得以此方式提供予候選國民法

官參考，爰訂定第三項。 

四、法院如綜合妥善運用本條第一

項至第三項所定方式，不僅可

提供候選國民法官正確詳實之

資訊，亦可以藉由合宜之媒

材，滿足不同族群之需求。例

如：將制度說明書之文字解說

轉 錄 為 有 聲 書 錄 音 檔 案

（Audio Book）並儲存於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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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經以 QR CODE 掃碼方式

連結，即可收聽內容，則於視

覺障礙或有閱讀困難之人，亦

得了解相關說明及資訊，併予

敘明。 

第六條  制度說明書及調查表之記

載，應注意充分維護各候選國民

法官隱私，並避免有以下事項： 

  一、不當透露個案資訊之內容。 

  二、不當刺探個案心證之問題。 

  三、洩漏其他候選國民法官個人

資料之內容。 

  四、有偏見、歧視或侮辱性之用

語。 

  五、違反公平審判或證據裁判原

則之表現。 

  六、違反無罪推定原則之表現。 

制度說明書及調查表之應記載事

項，應注意充分維護各候選國民法

官隱私，另參酌本法第三條之立法

說明，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之

選任，首重確保審判者之公正性及

實現來自不同領域、背景之國民多

元參與之精神，以融合多元價值，

達成反映國民正當法律感情之理

念，是以制度說明書及調查表應避

免記載不當透露個案資訊之內容或

不當刺探個案心證之問題；又為使

候選國民法官充分感受到法院對其

等權益之尊重與保護，理解國民法

官制度之意義，以及體認自身之重

要性，而得以安心出席選任程序並

提高參與審判意願，亦應避免洩漏

其他候選國民法官個人資料之內容

或有偏見、歧視及侮辱性之用語；

此外，為免事前使候選國民法官對

即將審判之個案產生不當之偏見或

預斷，亦應注意避免有任何違反公

平審判、證據裁判原則或無罪推定

原則之表現，爰訂定本條。 



 

7 

 

第七條 為提高候選國民法官之參與

意願，法院得依科技進步程度，

平衡兼顧候選國民法官回覆調查

表之便利性、個人資料保護、資

訊安全維護，及驗證調查表真實

性及同一性之難易程度等目的，

設計多元、便利之遞送管道，使

候選國民法官易於回覆調查表。 

      前項回覆調查表方式，得由

司法院開發之。 

一、為提高候選國民法官參與意願

及調查表回覆率，法院自得設

計多元、便利之遞送管道，使

候選國民法官易於回覆調查

表，進而提高候選國民法官之

到庭率。例如候選國民法官除

得以回郵信封回覆調查表，亦

得直接將調查表送交地方法

院，或拍照或掃描調查表後，

將檔案傳送至法院指定之電子

郵件信箱等，爰訂定本條。 

二、司法院為提高候選國民法官之

參與意願，得依科技進步程

度，平衡兼顧候選國民法官回

覆調查表之便利性、個人資料

保護、資訊安全維護，及法院

驗證調查表真實性、同一性之

難易程度等目的，持續開發更

多元之回覆調查表方式，供法

院依據自身實際需求使用，以

配合社會發展及社會大眾使用

習慣與時俱進，更落實第一項

規定之意旨。例如：藉由整合

具備拍照、掃描功能及個人帳

戶管理、加密傳輸機制之行動

應 用 程 式 （ Mobile 

Application, APP），使候選

國民法官得於填載完調查表

後，將調查表拍照、掃描並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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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傳輸方式回傳至指定位

置；又如搭配電子簽章功能之

線上填載調查表系統，使候選

國民法官得直接上網填載調查

表後回覆法院，均可大幅減省

候選國民法官回覆調查表之勞

費負擔，爰訂定第二項。 

第二章  制度說明書之記載事項 章名。 

第八條 制度說明書應記載下列事

項： 

  一、受通知人業經抽選為候選國

民法官之要旨及應注意事

項。 

  二、擔任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

官之應注意事項。 

  三、國民法官制度之簡介。 

  四、刑事審判程序之簡介。 

  五、其他必要之注意事項。 

制度說明書之目的，在使候選國民

法官得以理解國民法官制度之內

涵，安心出席選任程序，進而提高

其參與審判意願；考量候選國民法

官於接獲通知之階段，甫知悉其獲

選任為候選國民法官之事，是以制

度說明書應先告知受通知人業經抽

選為候選國民法官之要旨，並以簡

要明確之方法，說明候選國民法官

及擔任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之

應注意事項，以釋除其內心之疑惑

與不安；其次，當一般國民獲選任

為候選國民法官後，亦可能因此開

始關心國民法官制度之內容及其將

來在審判程序中所負擔之職責等問

題，如能於制度說明書以清楚明白

之方式，簡介國民法官制度及刑事

審判程序，可加深國民對於相關制

度及審判程序之理解，提高參與意

願及參與審判之使命感，是以制度

說明書亦有簡介國民法官制度及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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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審判程序之必要；此外，為便利

候選國民法官與各法院聯繫，免除

其是否遭詐騙之疑慮，及告知得申

請公假等資訊，制度說明書亦應記

載其他必要之注意事項。簡言之，

為使候選國民法官得以循序漸進、

由淺入深之方式，逐步瞭解國民法

官制度，及獲取其所關心之資訊。

爰訂定本條規定。 

第九條  前條第一款所定候選國民

法官應注意事項，應包括候選國

民法官之權利、義務、保護、照

料措施及違反義務之處罰。 

 

接獲選任期日到庭通知及制度說明

書者，係經法院抽選為候選國民法

官之人，已負有一定義務（例如據

實填載調查表之義務、到庭義務

等），並享有一定權利（例如為出

席參與選任程序而向公司請求給予

公假之權利），並得請求法院給予

適當保護措施；另法院亦應儘量在

行政資源、設備與空間條件許可之

範圍內，提供適當之照料措施，以

使候選國民法官安心參與審判。是

以，制度說明書記載之候選國民法

官應注意事項，應包括候選國民法

官之權利、義務、保護、照料措施

及違反義務之處罰，使候選國民法

官充分瞭解上開與其利害密切相關

之事項，進而釋除到法院參與選任

期日之疑慮，爰訂定本條。至於保

護措施，係指維護候選國民法官之

個人資料及避免外界不當刺探、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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觸候選國民法官，充分保障候選國

民法官之隱私權及生命、身體、財

產之安全，使候選國民法官得不受

打擾安心參與選任程序之相關措

施；照料措施，則指法院為使候選

國民法官得以順利參與審判，整合

現有軟、硬體資源，所得以提供之

其他相關協助措施，併予說明。 

第十條  第八條第二款所定擔任國

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之應注意

事項，應包括下列內容： 

一、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之

執行職務期間及權限。 

二、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之

權利、義務、保護及照料措

施。 

為使候選國民法官得以充分瞭解相

關資訊，安心參與審判程序，制度

說明書應記載倘被選任為國民法

官、備位國民法官後，其應注意之

事項，包括執行職務之期間、應行

使之職權，及其權利、義務、保

護，及已備置之照料措施等事項，

爰訂定本條。至於違反國民法官、

備位國民法官法定義務之處罰，固

亦屬擔任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

所應知悉之事項，然尚非本階段候

選國民法官必須特別關心之重要事

項，法院得斟酌其必要程度，於制

度說明書中簡要說明，或於審前說

明時再予詳細說明即可，並非係制

度說明書所應記載擔任國民法官、

備位國民法官之應注意事項範疇，

併予敘明。 

第十一條  第八條第三款所定國民

法官制度之簡介，應包括下列事

項： 

除前二條規定以外，制度說明書應

記載國民法官制度之目的、適用案

件範圍、國民法官法庭之組成，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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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國民法官制度之目的。 

  二、國民法官制度之適用案件範

圍。 

  三、國民法官法庭之組成。 

  四、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之

資格、選任、解任及辭任。 

及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之資

格、選任、解任及辭任等事項，使

候選國民法官得以對國民法官制度

有基本之認識及理解，爰訂定本

條。 

第十二條  第八條第四款所定刑事

審判程序之簡介，應包括下列事

項： 

  一、刑事審判程序基本流程。 

  二、法官、檢察官、辯護人之地

位及功能。 

  三、無罪推定原則。 

  四、證據裁判原則。 

  五、檢察官之實質舉證責任。 

國民法官法為刑事訴訟法之特別

法，於國民法官法未規定之刑事訴

訟程序事項，仍應適用刑事訴訟法

之相關規定，故制度說明書除應記

載國民法官制度之簡介外，亦應簡

介刑事審判程序，包括：（一）刑

事審判程序基本流程；（二）法

官、檢察官、辯護人之地位及功

能；（三）無罪推定原則；（四）

證據裁判原則；（五）檢察官之實

質舉證責任，使候選國民法官對於

刑事審判有基礎瞭解，提高其參與

審判意願，爰訂定本條規定。至於

本法第四章審理程序所定詳細內

容，可留待審判長於審判期日再予

說明，得無庸於制度說明書均細列

之，併予說明。 

第十三條  第八條第五款所定其他

必要之注意事項，應包括下列內

容： 

  一、聯絡法院承辦人員之專線電

話。 

  二、防範詐騙之宣導。 

制度說明書應記載能使候選國民法

官安心出席選任程序之事項，爰訂

定本條規定。例如第四款部分，法

院可根據自身所在地理位置條件、

轄區特性，因地制宜並發揮創意，

給予候選國民法官符合該法院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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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候選國民法官得持法院通知

向所屬機關（構）、學校、

團體、公司、廠場申請公假

之意旨。 

  四、法院之地理位置、入口動

線、前往地方法院之交通資

訊及行程安排建議。 

  五、穿著建議、應攜帶之文件或

證件。 

  六、其他有助安心參與審判及提

高參與意願之事項。 

之最適切說明，具體而言，包括前

往法院可得搭乘之大眾運輸工具、

符合路程需求、準時到庭之班次暨

時間、對自行駕車者建議之出發時

間、路線說明；法院更得依第五條

第一項規定，以圖說方式清楚標明

法院所在位置、從法院附近公共車

站或道路前往法院之動線及法院平

面圖、入口等；又第五款之穿著建

議部分，例如法院得說明服裝以乾

淨整潔為基本原則，身著輕便舒適

服裝到庭，無庸穿著正裝，不宜律

定統一之服裝儀容規則；於第五款

之應備文件部分，可記載候選國民

法官得持到庭通知書前往法院報

到，並可運用自動報到系統掃描通

知書所載 QR CODE 條碼，迅速完成

報到手續；又第六款所指其他有助

安心參與審判及提高參與意願之必

要事項，例如告知候選國民法官如

有任何問題，均可閱讀制度說明書

之解說、以電話聯繫致電法院承辦

人員、連結法院或相關網站查閱資

訊，以輕鬆、莊重的心情到庭，無

庸另行預習法律知識等事項；均附

此敘明。 

第三章  調查表之記載事項 章名。 

第十四條  調查表應記載下列事

項： 

調查表之目的在於賦予候選國民法

官據實回覆之義務，使法院得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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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院使用個人資料之範圍及

其維護事項之告知。 

二、曉示據實填載義務之說明。 

三、選任期日相關事項。 

四、審判期日相關事項。 

五、回覆調查表之方式。 

其參與審判之資格、意願等事項，

以及早依本法第二十二條第四項規

定進行必要之調查；是以法院應先

告知涉及候選國民法官個人資料之

目的及使用之範圍等事項，及曉示

候選國民法官有據實填載義務，並

說明選任期日及審判期日之相關事

項，再敘明回覆調查表之方式，使

候選國民法官知悉其法定義務及填

載其個人資料之原因，進而安心填

載調查表，爰訂定本條規定。 

第十五條  前條第一款所定個人資

料之告知事項，應記載法院係依

據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定，於選

任國民法官之目的與範圍內，使

用並妥善維護各候選國民法官之

個人資料，使候選國民法官得以

安心據實填載。 

依本法規定，候選國民法官有據實

填載調查表之義務；雖依個人資料

保護法第八條第二項第二款規定，

法院寄送調查表詢問候選國民法官

特定事項，係為執行選任國民法

官、備位國民法官之法定職務，得

免為同法第八條第一項之相關告

知，惟為使候選國民法官得以安

心、無所顧忌而據實填載，仍應敘

明法院係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

定，於選任國民法官之目的與範圍

內，使用並妥善維護各候選國民法

官之個人資料等意旨，爰訂定本條

規定。 

第十六條  第十四條第二款所定據

實填載義務之說明，應曉示候選

國民法官應據實填載，不得虛偽

陳述，如有記載不實者，得依本

為使候選國民法官瞭解其於調查表

有據實填載之義務，本法第九十九

條對明知為不實事項仍予填載之

人，並設有處罰規定，故應於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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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九十九條第一款規定處罰鍰

之意旨。 

表中明確曉示，爰參考日本裁判員

規則第二十二條規定，訂定本條規

定。 

第十七條  第十四條第三款所定選

任期日相關事項，應包括下列內

容： 

  一、選任期日之日、時、處所及

預定進行時間。 

  二、報到處所及方法。 

為利候選國民法官進行生活規劃與

回覆其有無不能參與選任程序之事

由，調查表應記載選任期日相關事

項，以利候選國民法官有所斟酌，

爰訂定本條規定。又法院依本條規

定記載之選任期日時程，僅需載明

選任期日之日、時及預定進行時

間，使候選國民法官得知悉選任期

日之報到時間與預定進行時間，而

得以及早安排規劃行程即可，無庸

具體說明選任程序之詳細流程、各

該程序內容及時間分配，併予說

明。 

第十八條  第十四條第四款所定審

判期日相關事項，應包括審判期

日預定之日、時及進行時間。 

為利候選國民法官進行生活規劃與

回覆其倘被選任為國民法官、備位

國民法官，是否有不能按期參與審

判之事由，調查表應記載審判期日

相關事項，以利候選國民法官有所

斟酌，爰訂定本條規定。又法院依

本條規定，僅需載明審判期日預定

之日、時及進行時間，使候選國民

法官能大致預估將來參與審判所需

花費之時間，便利其及早評估全程

參與之可能及安排行程即可，無庸

具體說明審判程序之審理計畫內容

及時間分配，併予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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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條  第十四條第五款所定回

覆調查表之方式，應載明法院依

第七條第一項規定所設計之多元

遞送管道。 

法院為提高候選國民法官參與意願

及調查表回覆率，如已依第七條第

一項規定設計多元遞送管道，自應

載明於調查表上，俾使候選國民法

官得選擇對其自身最便利之方式回

覆調查表，爰訂定本條。 

第四章  調查表之詢問事項 章名。 

第二十條  調查表應詢問下列事

項： 

  一、個人基本資料。 

  二、聯絡資料。 

  三、消極資格調查事項。 

  四、有無不能參與審判之情形。 

  五、與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

及候選國民法官之權利、保

護及照料措施有關事項。 

    前項第一款、第二款及第五

款所定事項之記載位置，宜與第

三款及第四款事項為適當區隔，

並採取便利遮隱之設計，俾於法

院認有必要時，得以適時遮隱部

分個人資料。 

一、調查表應詢問事項，應包含候

選國民法官之個人基本資料、

聯絡資料、消極資格調查事

項、有無不能參與審判之情

形，以及與國民法官、備位國

民法官及候選國民法官之權

利、保護及照料措施有關事

項，爰訂定第一項規定。 

二、依本法第二十三條第二項規

定，法院應將應到庭之候選國

民法官之調查表提供檢察官及

辯護人檢閱，以利檢察官及辯

護人作為詢問以及行使拒卻權

之依據，惟查：（一）第一項

第二款所定由候選國民法官填

載之聯絡資料部分，僅為便利

法院聯繫之用，應無提供檢察

官、辯護人閱覽之必要；

（二）第一項第一款所定候選

國民法官填載之個人基本資

料，本得由法院就檢察官、辯

護人於選任程序中詢問及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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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卻權之實際需要，及保護候

選國民法官隱私權、人身安全

必要之間，加以權衡，在適當

之程度內提供資訊；再者，雖

依第二十一條第四款及第五款

規定，候選國民法官僅需記載

「最高學歷暨其專業領域」及

「現職工作之行業別、職務種

類及職位名稱」即足，惟如候

選國民法官就其中部分內容詳

加填寫，致使閱讀者得由顯露

之資訊，進而獲取如居住地

址、電話等可用於接觸候選國

民法官之個人資料者（例如，

候選國民法官記載服務之公司

及所屬單位名稱等），亦可能

產生對候選國民法官隱私及人

身安全保護未盡周全之疑慮；

（三）第一項第五款所定與國

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及候選

國民法官之權利、保護及照料

措施有關事項，如候選國民法

官領取日旅費之帳戶資訊、交

通方式、飲食之特殊需求等，

主要為使法院得有充分資訊瞭

解個別候選國民法官之實際情

形，進而提供便於參與審判之

環境，及適時採取適當之保護

及照料措施，原則並非與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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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法第二十六條所定詢問候選

國民法官職權直接相關之事

項；至於在特定個案中，法

院、檢察官或辯護人為依本法

第二十六條規定詢問候選國民

法官所需知悉之前提事實，固

或適與第一項第五款所定詢問

事項相關，例如該案被害人為

長期臥床、行動不便之人，法

院、檢察官或辯護人欲瞭解特

定候選國民法官自身有無受看

護或照護類似情形家屬之經歷

等，惟法院依第一項第五款規

定詢問候選國民法官有無臨時

看護需求等事項，主要係在可

能範圍內提供照料措施，法

院、檢察官或辯護人如在未獲

得候選國民法官充分理解前提

下，即逕以候選國民法官所填

載此需求事項之內容，作為詢

問候選國民法官有無本法第十

五條第九款情事之基礎事實，

自有可能產生爭議；是以於此

情形，由法院在充分聽取檢察

官及辯護人之意見後，依第二

十六條規定詢問候選國民法官

相關問題，應較為適當。因

此，此部分事項之記載位置，

亦宜在可採取便利遮隱設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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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內，俾法院於認有必要時

妥適遮隱之，爰訂定第二項規

定。 

第二十一條  前條第一項第一款所

定個人基本資料，應包括下列事

項： 

  一、姓名。 

  二、出生年月日。 

  三、是否具備我國國籍。 

  四、最高學歷暨其專業領域。 

  五、現職工作之行業別、職務種

類及職位名稱。 

  六、曾任工作經歷。 

法院為得及早依本法第二十二條第

四項規定進行必要之調查，以作為

掌握候選國民法官是否有本法第十

二條第一項之積極資格、本法第十

三條、第十四條之消極資格，及是

否依本法第十六條第一項規定拒絕

擔任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等事

項，自應適度查明候選國民法官之

姓名、出生年月日、是否具備我國

國籍、最高學歷暨其專業領域、現

職工作之行業別、職務種類、職位

名稱及曾任工作經歷等事項；又先

以調查表查明該等資訊，亦有助於

法院、檢察官、辯護人先行明瞭候

選國民法官大致基礎資訊，以作為

決定是否需依本法第二十六條規定

詢問候選國民法官之基礎，例如某

特定候選國民法官填載其現職工作

機關為警政機關服務，惟並未於有

關本法第十四條之消極資格條件調

查中，勾選其為警察或司法警察

（官），法院、檢察官及辯護人對

此項疑惑，可能於個別詢問程序中

確認其目前職務為何，以及是否為

警政機關內部不具警察身分之人

員，又如該案件之爭點涉及警察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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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調查取證之適法性問題，檢察官

或辯護人或欲進一步追問其是否能

公正評價警察機關之調查作為等事

項。從而，調查表應有詢問上開個

人基本資料之必要，爰訂定本條規

定。至於本條第四款所稱「最高學

歷」，係指如博士、碩士、大學畢

（肄）業等記載，尚無庸具體書寫

畢業學校名稱，所稱「專業領

域」，於候選國民法官最高學歷有

屬於特定之科、系、所、學程之情

形，為其科、系、所、學程之名

稱，如無則無庸填載；第五款所稱

「行業別、職務種類及職位名

稱」，具體而言，如「媒體服務

業」、「人事管理」、「人事主

任」等，不需要填寫目前服務機關

之全名；第六款所稱「曾任工作經

歷」，則請候選國民法官在可能範

圍內詳細填寫，例如可填寫：「曾

在航運公司擔任船員十年，後轉航

運管理內勤職務五年，離職後開設

進出口貿易公司」等，亦無庸填寫

服務機關之具體名稱；上開欄位之

具體填載方式，均得設計適當勾選

選項、自由填寫欄位並輔以填寫範

例，儘可能減少候選國民法官填寫

時之疑惑，併予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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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條  第二十條第一項第二

款所定聯絡資料，應包括通訊地

址、電話及電子郵件信箱。 

為便利法院聯繫候選國民法官，以

適時釐清其疑惑，使其安心出席選

任程序，進而提高參與審判意願，

爰訂定本條規定。 

第二十三條  第二十條第一項第三

款所定消極資格調查事項，係指

詢問候選國民法官有無本法第十

三條及第十四條所定各款情事。 

有本法第十三條及第十四條所定各

款消極資格情事者，即不得被選任

為候選國民法官；為使法院得及早

依本法第二十二條第四項規定，調

查特定候選國民法官有無消極資格

情事，調查表應為相關詢問，爰參

考日本裁判員規則第二十二條規

定，訂定本條規定。 

第二十四條  法院為調查第二十條

第一項第四款所定有無不能參與

審判之情形，應先敘明國民有參

與審判之義務，僅例外於符合本

法第十六條第一項所定各款情形

之一者，始得拒絕參與審判之要

旨，復詢問候選國民法官是否依

本法第十六條第一項各款規定拒

絕參與審判及其正當理由為何，

再告知如主張本法第十六條第一

項第二款至第八款所定事由者，

應酌為提供其證明資料。 

 

參與審判固為本法賦予國民之法定

義務，惟為避免造成國民顯不相當

之負擔，本法第十六條第一項明定

有特定情事者，得拒絕被選任為國

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為使法院

得及早依本法第二十二條第四項規

定，調查特定候選國民法官有無依

本法第十六條第一項規定拒絕被選

任為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之情

事，調查表應詢問候選國民法官有

無不能參與審判之情形；於具體運

作上，法院仍應先懇切說明國民有

參與審判之義務，以鼓勵候選國民

法官到庭參與審判為原則，僅需簡

要告知其若有本法第十六條第一項

各款情形之一，得自行判斷是否拒

絕擔任，復詢問候選國民法官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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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本法第十六條第一項各款規定拒

絕參與審判及其正當理由為何，再

告知如主張本法第十六條第一項第

二款至第八款所定事由者，應酌為

提供其證明資料。爰參考日本裁判

員規則第二十二條規定，訂定本條

規定。至於所謂「酌為提供其證明

資料」，指在不造成候選國民法官

過重負擔之範圍內，儘量提供現有

可資證明之資料，具體而言，如候

選國民法官主張為在學學生，可提

供法院其學生證影本；主張有重大

疾病致執行職務顯有困難，可提供

由醫院開立之診斷證明書影本；主

張因預定參與國家考試而無法到庭

者，可提供繳費證明或准考證影

本。至於無法提出證明資料，或取

得證明資料需花費大量時間、勞力

或金錢者，仍可僅在調查表中具體

敘明其無法參與審判之正當理由，

以供法院審酌，併予說明。 

第二十五條  第二十條第一項第五

款所定與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

官及候選國民法官之權利、保護

及照料措施有關事項，應包括下

列事項： 

  一、日費、旅費及相關必要費用

之領取方式。 

  二、交通方式及有無住宿必要。 

為使法院事前得以妥善安排選任程

序，提高候選國民法官參與意願，

詢問事項應包括國民法官、備位國

民法官及候選國民法官之權利、保

護及照料措施，爰訂定本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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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是否申請領取相關必要費

用。 

  四、是否預支日費、旅費及相關

必要費用。 

  五、人身安全或個人資料保護之

特別需求。 

  六、身心障礙者為充分及平等參

與審判之具體需求事項。 

  七、餐飲特殊需求。 

  八、於參與審判期間基於看護、

養育親屬或信仰所生之特殊

需求。 

  九、有無其他需要之照料措施。 

  十、其他有助專注參與審判及提

高參與意願之必要事項。 

第二十六條  關於本法第十五條各

款事項，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

列入調查表詢問之。 

本法第十五條所定事項，雖非調查

表應詢問事項，惟依本法第二十二

條第四項規定，法院於收受調查表

後，所為調查範圍除特定候選國民

法官有無第十二條第一項、第十三

條、第十四條及第十六條所定情形

以外，亦包含第十五條所定情形，

是以審理個案之法院於不違反第六

條所定應注意事項與不得記載事項

之前提下，認為適當者，亦得將本

法第十五條各款事項列為詢問事

項；又參酌本法第二十六條第一項

規定，法院為踐行第二十七條之程

序，得隨時依職權或檢察官、辯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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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聲請詢問到庭候選國民法官，

則基於相同法理，法院為查明特定

候選國民法官有無不能擔任國民法

官、備位國民法官之情事，本得於

準備程序階段依職權斟酌擬定合宜

之問題，或由檢察官、辯護人提出

問題，經法院審酌認為適當，並於

過程中充分徵詢檢察官、辯護人之

意見後，擬定為事前詢問候選國民

法官問卷，納入調查表並寄送予候

選國民法官。例如，法院審理涉及

身心障礙者之案件，而檢察官或辯

護人認為有必要事先以調查表瞭解

候選國民法官是否可能對身心障礙

者有歧視或偏見者，即得於準備程

序中，由檢察官及辯護人對擬事先

詢問之問題充分表示意見，並經法

院確認適當後，擬定事前寄送之問

卷內容，以合宜問題瞭解候選國民

法官是否因個人特殊經歷或價值

觀，致對身心障礙者有不當而可能

影響審判公正性之歧視與偏見。爰

參考日本裁判員規則第二十二條，

訂定本條規定。 

第五章  附則 章名。 

第二十七條  本準則自中華民國一

百十二年一月一日施行。 

明定本準則之施行日期。 

 


